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

审核意见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本次会

议推举了独立董事鲍立威先生担任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并主持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此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经审核，公司 2025 年与关联方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公司、深

圳市中燃科技有限公司及直接或间接控制中燃科技的其他组织及上述组织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深圳市睿荔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吾爱易达物联网有限公

司等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实际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数，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2）公司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情况。

（3）该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该等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款符合一般商业惯例；该等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将《关于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谢会丽、张凯、鲍立威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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